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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 
 

 

本公告乃利豐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

則」）第13.09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的內幕消息條文（定義見上

市規則）而刊發此公告。 

 

本公司謹此通知，Aeropostale, Inc. （「ARO」）為本公司其中一位長期客戶，已根據美國破產

法案第十一章提交破產保護（「破產保護」）。本公司為ARO其中一位主要供應商，提供代理及

買賣服務。於二零一五年二月，本公司與ARO簽訂為期十年的總採購協議，據此，ARO承諾

一定採購量。於提交破產保護當日，ARO欠本公司的逾期應收帳總額為17.5百萬美元。ARO於

破產保護文件中表示，於進行美國破產法案第十一章過程中，及待財務及╱或經營業務重組完

成前，將如常營運。目前，本公司仍持有訂單、生產貨品、貨存及預付貨量折扣（「持續商業

帳項」）。ARO提交破產保護後，本公司預期將繼續向ARO提供採購；惟將尋求專業意見以確

保本公司可以收取未來貨運的付款。倘ARO終止營運，本公司可能須就持續商業帳項作出撥

備。 

 

本公司將持續密切監察情況；並根據上市規則通知股東任何重大發展。同時，本公司股東及潛

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，務請謹慎行事。 

 

承董事會命 

馮國綸 

集團主席，利豐有限公司 

  

香港，二零一六年五月六日 

 

網址： www.lifung.com 

www.irasia.com/listco/hk/lifung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馮國綸（集團主席）、馮裕鈞（集團行政總裁）及 Marc Robert 

Compagnon﹔非執行董事為馮國經（榮譽主席）﹔獨立非執行董事為 Paul Edward Selway-Swift、

黃 子欣、唐裕年及梁高美懿。 




